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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井冈山风景名胜区责任险采购项目


	数量
	1项

	服务期
	合同期限为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服务地点
	井冈山风景名胜区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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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
	每人保费标准（元）

	约30万人/年
	1元/人/年

	合同期限：三年，一年一签。

	注：本次招标预算金额为暂估数，具体金额以实际游客购票张数和门票收入清算。


三、服务要求
（一）项目名称
井冈山风景名胜区责任险采购项目
（二）保险险种
井冈山风景名胜区责任险
（三）保险费计算基数
按年度售出的景区入区有价门票张数乘以1元标准计算年度保险费。
(四）保险期限
合同期限为3年，一年一签。若在服务期内，服务商提供的服务达不到服务要求或采购人认为服务商不能达到项目服务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提前解除合同或拒绝签订延续合同，中标人资格解除后，采购人可以本次项目招标采购综合得分排名第二的服务商签订合同。
（5） 投诉案件
服务商在项目服务期内，应做到高效服务，尽量减少投诉案件。
（六）保险内容
（1）意外死亡责任：游客在景区内自意外伤害之日起180天内因同一原因死亡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按赔偿限额内赔付，赔付额度最低为30万元。
（2）意外残疾责任：游客在景区内自意外伤害之日起180天内因同一原因伤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按伤残等级在赔偿限额内赔付，赔付额度最低为30万元。
（3）意外医疗费责任：游客在景区办因意外伤害造成的医疗费用，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赔偿限额内按实际发生的必要费用扣除100元免赔额后按80%赔付，赔付额度最低为10万元。
以上赔偿责任以服务商提供每人及累计最高赔偿限额为限，具体赔偿限额以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四、商务要求
1、处理问题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20分钟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 
2、付款方式：保费每年7月份支付，金额以当年实际游客购票张数和门票收入为基础清算，一年一结。
3、投标人的报价应符合国家对责任保险的有关规定； 
4、合同期限
1)合同履约期间，中标单价不可变动，但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有新政策的，按新政策执行。
5、本项目为固定单价合同，具体投保人数以实际游客购票张数和门票收入清算。
6、其他
①中标人须委派两名工作人员到井冈山管理局游客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窗口坐堂（含节假日）；
②坐堂工作人员协助井冈山管理局游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做好井冈山风景名胜区责任险咨询服务、理赔等相关工作事宜。
7、年度服务考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服务理念：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体系，实施客户满意战略。
（2）服务宗旨：“诚信第一、效率第一、客户至上、服务至上”
（3）态度热情、及时、主动，服务语气温和、语速适中、话术规范，遵守业务规定。
（4）耐心解答客户咨询，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语言，专业地、一次性解决客户疑问。
（5）严格按照承诺的出险响应时间。
（6）热情、耐心接待客户，如材料不齐，明确告知，做到“一次补齐”，待资料收到齐全后，严格按照承诺的赔付时效赔付。
（7）及时提醒客户注意查收赔款，耐心细致接待客户赔款咨询，赔案查询等事宜。
（8）积极处理投诉事宜。
（8）投诉案件：
在一年的服务期内，在本项目服务期内投诉量＜20件，有效投诉量＜10件。
（9）具体服务考核内容以中标后甲乙双方签订合同时，采购人出具的考核服务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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